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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及各位立法局議員： 

本人對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有以下的意見： 

一套完善的綜合垃圾管理系統包含不同的範疇：首先是源頭減廢，其次將垃圾

分類收集，可回收的垃圾會被送至回收設施加以處理，不可回收的垃圾亦可按

其性質作出相應處理，例如生物及焚化(或熱能)處理。最後剩餘的不能被處理

的垃圾會被運送至堆填區。整套綜合垃圾管理系統能有效實現減廢，充分回收

垃圾資源，及減低對堆填區的依賴。 

在 2015 年初，三堆一爐的垃圾處理設施議案最終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，如

上述，這些設施在一套綜合垃圾管理系統是必不可少。但在源頭減廢及推動回

收方面，政府在制定相關政策及立法上進展緩慢，應該加快步伐。 

要有效達致減廢回收，除了在環保意識方面進行宣傳及長期教育外，亦需要提

供足夠誘因促使市民參與減廢回收。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將能提供經濟誘因

使市民減廢，這時配合適當的宣傳及教育，便可有效達致減廢回收。此外，這

計劃同時亦能提升廢物回收量，並可支持本地回收商得到足夠回收廢物作日常

運作，是不可或缺的一環。 

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早在其他亞洲地區實行，成效亦十分顯著。首爾及台北

市分別在 1995 及 2000 年採用垃圾「按袋」收費計劃，計劃實施後數年間，民

眾的人均垃圾量分別下降 4 成及 5 成，同時垃圾回收率亦分別上升至 6 成及 4

成，反映該計劃對市民減少廢物棄置及加強回收十分有效。 

在減廢回收的大前題上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是必要的。但針對政府提出的建議

框架，我認為有以下改善空間。 

首先，我認為 3 年的過渡期時間過長。在「按桶」收費的情況下，因為大廈整

體的垃圾費用是平均分的，市民並不會有足夠經濟誘因去減廢，縱然桶的收費

會每年遞增，其帶來的減廢成效亦會大受影響。其次，過長的「按桶」模式有

機會令市民習慣，待 3 年後過後難以適應到「按袋」的收費模式。所以我認為

政府需要縮短 3 年過渡期的時間。再者，首爾及台北市亦没有採用過渡期。 

另一方面，雖然在污染者自付原則下，人人需付款買袋，但不竟垃圾收費將會

對低收入人士及領取綜緩人士構成一定負擔，希望政府提出一些可行方案去幫

助此等人士。最後，除了用熱線電話外，海外有採用多種舉報機制(e.g., Apps. 

CCTV, 線人)的經驗，用以減低非法棄置垃圾，希望當局考慮採用。 

以上為建議框架的改善空間。總括而言，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能有效幫助香

港市民減廢，亦是一項達至 2022 年減少棄置堆填區垃圾 40%目標的重要措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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